
 
 

法務部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作業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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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受教師申訴書 

 

是否符合法定救濟期間 

 

書面資料是否檢齊 

 

收到申訴書（或補正）之次日起

10日內，以書面檢附申訴書影本

及相關書件，通知原措施單位提

出說明。 

請申訴人於20日內補正 

擇期召開評議會 

（通知委員、申訴人及原措施 

單位出列席） 

原措施單位

應自申評會

書面通知達

到之次日起

20日內，擬

具說明書連

同關係文

件，送交申

評會。 

原措施單位

認為申訴有

理由自行撤

銷或變更原

措施，並函

知本會停止

評議。 

在申訴程序中，申

訴人就申訴案件或

其牽連之事項，提

出民事訴訟、刑事

訴訟或行政救濟

者，通知本會停止

評議。 

 

停 

 

止 

 

評 

 

議 

評議結果 

（自收受申訴書或補正之次日

起，3個月內作成評議書並以法

務部名義以足供存證查核之方

式送達評議書正本於申訴人、原

措施之學校） 

評議確定 


